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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香港訂立自動駕駛車輛規管框架的建議的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就政府當局提出在香港訂立自動駕駛車輛規管

框架的建議提供背景資料，並概述交通事務委員會 (“事務
委員會 ”)委員就此議題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背景

2. 政府當局於 2017年公布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
2019年年初推出的《香港智慧出行路線圖》及 2020年發表的
《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均涵蓋自動駕駛車輛。所有汽車必
須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 )，由運輸署分類、登記及發
牌，方可在道路上行駛。然而，由於自動駕駛車輛的設計、構

造和操作一般不依循傳統車輛的技術標準和駕駛規則，因此自

動駕駛車輛在現行規管框架下無法登記及領牌。

3. 儘管面對上述限制，運輸署自2017年起根據《道路交
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 (第374E章 )發出車輛行駛許可證，
以便利業界進行自動駕駛車輛測試。運輸署會按個別情況逐一

審批每項自動駕駛車輛測試，並在所發出的每張車輛行駛許可

證中施加和指明特定條件。為便利有興趣的機構在顧及現行法

規的情況下，安全地進行自動駕駛車輛測試，運輸署於2019年
12月發出新的《自動駕駛車輛測試指引》 (“《指引》 ”)，並在
2020年 12月發布進一步的更新版本。據政府當局所述，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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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年4月底，運輸署已向6個機構就11部自動駕駛車輛發出車
輛行駛許可證。  
 
建議規管制度  
 
4.  鑒於自動駕駛車輛技術仍在不斷發展，政府當局計劃

建立一個具足夠彈性的規管制度，以容許業界在香港更廣泛地

測試和應用自動駕駛車輛，而同時又可確保公眾安全。就此，

運輸署已於 2019年 11月成立香港自動駕駛車輛科技應用技術
諮詢委員會 (“委員會 ”)，以探討適合香港的自動駕駛車輛規管
框架，藉此促進自動駕駛車輛的發展。政府當局建議在《道路

交通條例》下訂立一條新的附屬法例，以設立新的規管框架，

並在新的附屬法例就下述事宜訂明條文：建立新的發牌制度；

豁免遵守或會窒礙自動駕駛車輛在香港測試和使用的現行法

例；發出及修訂《實務守則》，就測試和使用自動駕駛車輛，

闡明詳細的技術及操作要求；以及訂明自動駕駛車輛操作者的

法律責任以及相關罪行和處罰，以有效監管自動駕駛車輛測試

和使用，從而確保道路安全。政府當局的目標是在2022年就立
法建議的細節諮詢事務委員會和有關持份者，並向立法會提交

有關的立法建議。  
 
 
委員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5.  政府當局於2021年5月21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在本港訂立新的自動駕駛車輛規管框架的初步建議。委員提

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自動駕駛車輛在香港的發展  
 
6.  委員對自動駕駛車輛在香港的發展進程落後於上海和

深圳等內地城市表示關注，因為這些城市已陸續為無人駕駛巴

士及的士進行載客測試。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欠缺願景和策略，

並建議當局就如何在香港實現自動駕駛擬訂藍圖或落實方案。

他們亦促請政府當局在勾劃自動駕駛車輛在香港的發展時要

高瞻遠矚，全盤考慮包括安全、道路基礎設施、法律責任等在

內的所有相關因素。  
 
7.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一直有密切關注全球各地在自動

駕駛車輛方面的最新趨勢和發展情況。促進自動駕駛車輛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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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是2017年12月所公布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中載列的
其中一項智慧出行措施。根據國際汽車工程師學會，自動化駕

駛的進程可以由第0階段完全手動至第5階段完全自動化的6個
階段予以界定。目前，香港在自動駕駛車輛技術方面的發展已

達第4階段，即高度自動化駕駛，本港在這方面的發展進程可
與世界其他地方看齊。  
 
8.  一名委員察悉，截至2021年4月，有6個機構獲發出車
輛行駛許可證，而所涉及的測試地點主要是與政府有關的場

所。該委員認為，如沒有私營機構更廣泛的參與，自動駕駛車

輛在香港的發展或會有所局限。亦有建議認為，運輸署應與創

新及科技局緊密合作，並應探討如何深化研究機構與私營機構

的合作，把屬自動駕駛車輛在香港的發展範疇的研究及發展

(“研發 ”)項目商業化。  
 
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運輸署已於2019年11月成立委
員會，以積極促進自動駕駛車輛技術的發展。委員會由業界和

相關研發機構的代表和專家組成。運輸署透過與業界的緊密合

作及聯繫，一直汲取自動駕駛車輛在本地的技術測試經驗。此

外，運輸署於2019年12月發出《指引》並於2020年12月發布更
新版本，為有興趣的機構提供指引，以便他們在現行的規管框

架下，在道路上安全地進行自動駕駛車輛測試。為了推動業界

更廣泛地參與自動駕駛車輛的發展，政府當局已成立10億元的
智慧交通基金，提供資助予企業或機構進行創新科技研究和應

用。私營機構可向基金申請資助，以進行與車輛有關的項目，

例如與車輛有關的大數據分析和有關車聯網技術的項目。  
 
讓市民可在香港採用車輛的車輛召喚功能  
 
10.  部分委員建議香港分階段實施自動駕駛車輛技術，在

完全自動化駕駛得以實現前，容許在香港採用成熟而安全的自

動駕駛車輛技術。舉例而言，某些型號的電動車輛已配備 “車輛
召喚功能 ”，讓駕駛者無需親自坐在車內，便可在短距離內遙
距控制其車輛。由於香港的泊車位相當狹窄，在某些情況下駕

駛者在泊車後無法輕易上落車。該等委員詢問可否容許在香港

採用 “車輛召喚功能 ”，以便利駕駛者。  
 
11.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現行規例，駕駛者被禁止在未有

停止引擎和固定制動器的情況下離開車輛。因此，讓駕駛者遠

離駕駛座椅而可遙距控制車輛的 “車輛召喚功能 ”會抵觸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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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不能在香港使用。就委員進一步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

修訂相關法例，政府當局表示，當局須就遙距控制的無人駕駛

車輛仔細研究有關安全和責任等方面的事宜，並須在方便駕駛

者和保障公眾安全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12.  當被問及政府當局在甚麼情況下會認為容許在香港採

用自動駕駛車輛技術為恰當的做法時，政府當局表示，由於自

動駕駛車輛技術仍在不斷演變和發展，而目前尚未有廣為接受

和完整的國際標準，因此有必要對自動駕駛車輛在香港的測試

和使用施加更多條件和限制，以確保公眾安全。當出現自動駕

駛車輛技術和適用的國際標準時，政府當局會考慮相應地再放

寬相關條件。  
 
與自動駕駛車輛測試和使用有關的法律責任  
 
13.  由於自動駕駛車輛會在 “無人駕駛 ”的模式下操作並由
自動系統所控制，委員詢問新的規管制度將如何明確指明有關

各方 (包括自動駕駛車輛的操作者、駕駛者和許可證持有人 )在
自動駕駛車輛測試和使用方面所涉及的法律責任，以及相關罪

行和罰則。此外，由於在香港落實應用自動駕駛車輛將會對所

有道路使用者有廣泛的影響，且認為有需要改變現有的道路基

礎設施、駕駛規則和規管法律責任的法例，委員促請政府當局

在制訂未來路向時，審慎及通盤考慮所有相關事宜。  
 
14.  政府當局指出，在現行的規管制度下，相關的車輛行

駛許可證已訂明由司機或車主承擔的法律責任，以確保自動駕

駛車輛在道路上行駛時能適當顧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此

外，車上必須有一名合資格的駕駛者在必要時掌控車輛，以確

保安全。在擬訂各方在新規管制度下的相關法律責任和違規後

果時，政府當局會參考海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研究類似的條

文是否可以適用於香港。運輸署會與律政司緊密合作，研究有

關法例。  
 
15.  一名委員察悉，如違反車輛行駛許可證所訂定的駕駛

者責任，《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所規定的相關罰
則為第1級罰款，即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元。該委員詢問，
如意外涉及正在測試或使用中的自動駕駛車輛，相關罰則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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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府當局解釋，運輸署目前在發出車輛行駛許可證予

自動駕駛車輛進行測試時，會附設條件，訂明所有相關法律責

任。如違反所訂條件，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元。相關意外
的受害者亦可就其蒙受的損失或損傷，循民事途徑尋求補救。

在執法方面，政府當局表示，現時自動駕駛車輛在測試或使用

期間必須裝設有電子數據記錄儀。在發生意外時，相關數據可

提供環境資料和證據，以助釐清負責各方的法律責任。

最新情況

17. 政府當局將就修訂《道路交通條例》，訂立自動駕駛

車輛規管框架，令業界能夠更廣泛和靈活地測試和應用自動駕

駛車輛的立法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

相關文件

18.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22 年 7 月 8 日  



附錄

在香港訂立自動駕駛車輛規管框架的建議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日期
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21.5.2021 交通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自動駕駛

車輛規管框架建議提

供的文件

CB(4)987/20-21(03) 

立法會秘書處就自動

駕駛車輛規管框架建

議擬備的資料摘要

CB(4)987/20-21(04) 

會議紀要 CB(4)1279/20-21 

政府當局就自動駕駛

車輛規管框架建議提

供的補充資料 

CB(4)1141/20-21(01) 

27.11.2019 立法會會議 廖長江議員就自動駕駛車輛的發展和應用提出

的質詢

15.1.2020 立法會會議 莫乃光議員就促進應用資訊系統和發展自動駕

駛汽車提出的質詢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22 年 7 月 8 日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210521cb4-987-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210521cb4-987-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tp/minutes/tp2021052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tp/papers/tp20210521cb4-1141-1-c.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1/27/P2019112700309.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11/27/P2019112700309.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15/P2020011500223.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15/P2020011500223.htm?fontSiz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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